附件3
泉港区民办学校年度检查工作任务分解表

	股 室
	检  查  材  料

	学校安全股（社管办）
	民办学校年检申请表；

学校2021年自查报告；

学校安全管理情况。

	财务股
	4.2021年度学校财务审计报告书（包含收费报备的学校需提供报备文件或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5.教学场所等校产的权属证明或租赁合同。

	党建办 

（系统工会）
	6.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情况和党组织活动情况，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遵守法律法规政策情况。

	中职教股（招生办）初教股
	7.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收费许可证和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8.学校章程（需盖民政局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核准专用章或提供经民政局批准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核准表》）；

9.学校招生简章和广告备案及宣传材料；

10.与其它教育机构、院校存在合作业务的需提交办学协议。

11.2021-2022学年度在校生花名册、2021级新生名册及户籍证明材料复印件。

	德育股
	12.设置食堂的学校需提供卫生行政部门核发的餐饮服务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并现场查看。

	组织人事股
	13.2021-2022学年度教职工花名册，教职工学历证书、教师资格证书、园长证、保育员资格证、保健员资格证、保安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教师的人事代理和社会保险办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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